附件
《珠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修订征求意见稿）》公众反馈意见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号
	单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1
	王先生
	珠海的私人小客车合乘规定内容不全，有遗漏。建议在这个网约车规定里补漏洞。

1.出行行为不属于营运性质，但是平台收取的信息服务费属于经营行为。应当有监管部门对其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合乘行为不属于营运行为，但是平台收取的信息服务费属于经营行为，应当明码标价。目前所有顺风车平台企业都把合乘费用当成明码标价的挡箭牌。所有企业标价模糊违规标价，比如滴滴以5%到15%，哈啰以0-30%等措辞迷糊标价。这类措辞都不符合明码标价规定，且依据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顺风车平台性质属于中介，乘客和司机都是平台客户，对于格式条款有多种解释的，按照有利于非制定方原则进行。执法不严不规范导致问题积累，投诉增多。同时作为平台不应当按照总分摊费用收取信息服务费，合乘费用是合乘双方协商确定的，不是由平台确定的，如果合乘双方协商费用为1元，难道平台信息服务费就收不到1元？可以按照合乘里程收取，才符合顺风车设置初衷。如果合乘费用由平台确定，那就属于经营行为了，属于平台非法营运。

2.运营模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可能涉及平台的非法营运。国家对于顺风车规定是司机先发行程，然后乘客去选司机。这里面有几个要点，一是最后由乘客选司机，二是乘客选司机前，司机要有行程信息。目前的顺风车模式都是乘客发行程，司机去选（抢）乘客行程订单，不符合国家规定。如果要符合国家法规，应当在目前的模式下进行调整，乘客发行程，多个司机意向匹配乘客行程（匹配的过程也算司机确定行程的过程）。最后由乘客从多个意向司机中挑选一个司机，这个挑选的过程也是协商的过程。顺风车不能和网约车，出租车一个操作模式，不然对营运车辆是重大冲击，应到提高操作门槛，打击职业顺风车司机。

备注：1.顺风车不属于经营行为，不应当用乘客司机的措辞，但是为了方便理解，上述表述中还是用了乘客，司机等表述替代了合乘双方。 2.关于信息服务费没有明码标价，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和依据（价格法），但是对于顺风车没有明码标价处罚权属于交通运输部门还是市场监督部门？应当明确。3.非法营运应当区分车辆非法营运，还是平台非法营运，作为顺风车平台，其性质就是个中介，如果参与通行费的定价机制，就属于非法营运了。
	不采纳。本规定与《关于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是分别针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和私人小客车合乘这两种不同出行方式制定的专项管理规定。前者规范的是具有营运性质的网约车经营活动，后者规范的是基于共享、互助原则的非营运性合乘行为。两者在性质、定位和规制重点上存在本质区别。

因此，关于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应在《关于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里进行修订和完善，以确保法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